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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自挪用客户保费五万元
保险业务员险遭牢狱之灾
□广东文佩律师事务所 梅春来

拉保险拉进看守所

本案的主角是我的一位邻居王

志强， 他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我

们私下都称他是 “拉保险的”。

因为他从来不跟我推销保险，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对他卖

保险的情况知之甚少， 直到他犯事

进了看守所。

那天王志强的母亲突然找到我

家， 老人一脸焦急的样子， 边哭边

告诉我王志强出事了， 说他被保险

公司逮捕送进了看守所， 也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保险公司怎么可能逮捕人呢？

我听了半天还是一头雾水， 只知道

王志强出事进了看守所， 至于原因

却不得而知。 王志强的母亲希望我

看在他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施以援

手， 并愿意付我律师费。

因为我对王志强印象不错， 也

知道他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要是被

关上几年， 这个家恐怕真要完了。

我心想， 作为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

的邻居， 能帮就帮一下， 至于多少

律师费倒是并不在意。

手续办妥后我经过多方了解，

才知道王志强被逮捕所涉嫌的罪名

是职务侵占罪 ， 涉及金额是 5 万

元。

很快， 我在看守所见到了邻居

王志强。 见到我， 王志强一脸不服

气的样子， 连连喊冤， 说是被保险

公司骗了。

承认收钱是事实

母亲说王志强被保险公司逮捕

了， 王志强自己又说是被保险公司

骗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王志强告诉我， 他被抓是因为

收了客户的 5 万多元保费没有交给

公司。 他说， 那天是保险公司通知

开会， 他就去了， 结果一去公司就

提及那笔保费的事， 要他交出来，

王志强没有当场同意， 要求过几天

再交。 最后因为协商不成， 公司让

他一起去派出所评理。 没想到在派

出所呆了 12 小时后， 他被送进了

看守所。

我问他： 你收钱是给了公司的

发票， 还是给客户开了收款收据？

他答： 没有开收款收据和发票， 只

是打了收条。

我继续问他： 你收的这些钱是

做什么用了？ 他说： 用于家里的资

金周转， 给小孩看病花掉了。

根据初步掌握的这些事实， 我

分析本案的基本事实是： 1、 王志

强确实收了客户的钱。 2、 他和保

险公司就交这笔款有过协商， 没有

侵吞占有的意图。 3、 钱的去向是

给孩子看病了， 存在挪用的事实，

但不能就此说明是侵占。 4、 保险

公司没有出具收款收据和发票， 也

没有订立合同， 钱的所有权并没有

转移， 还不能说这个钱就是保险公

司的。

会见中， 他一再抱怨自己被保

险公司骗了———通知开会结果是要

他交钱， 说去派出所评理结果却报

案把他抓了。

我心里说： 不管是不是骗， 让

你早日重获自由才是当务之急呢！

可能涉嫌三宗罪

会见完毕， 我觉得需要搞清楚

王志强的身份是什么。 如果是保险

公司业务员， 那么侵占了保费极有

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 但王志强的

老婆告诉我， 王志强拿的是佣金提

成， 没有工资， 一切都要靠自己，

保险公司也没有给他买养老、 工伤

等社会保险， 这些费用都是要自己

出的。 她还说， 他们一家人所有开

支都是靠王志强一人赚回来的， 这

次挪用客户的保费确实是因为两个

小孩平时开销很大， 加上前段时间

小孩生病急需用钱 ， 这才出此下

策。 我问她， 王志强有没有保险公

司的工作证， 她老婆说没有。 我又

问他和公司之间有没有劳动合同，

回答也是 “没有”。

初步分析后， 我认为本案可能

涉及的罪名有：

1、 职务侵占罪， 即刑法第二

百七十一条： 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

单位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

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 数额巨大的， 处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以王

志强侵占了 5 万元计， 如果这一罪

名成立， 恐怕得判 3 到 4 年， 真要

这样这个家也完了。

2、 挪用资金罪， 即刑法第二

百七十二条： 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

单位的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

者借贷给他人， 数额较大、 超过三

个月未还的 ， 或者虽未超过三个

月 ， 但数额较大 、 进行营利活动

的， 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 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挪用本单

位资金数额巨大的， 或者数额较大

不退还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涉及资金相同的情况下，

挪用资金罪的量刑比职务侵占罪

轻。

3、 侵占罪， 即刑法第二百七

十条： 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

占为己有 ， 数额较大 ， 拒不退还

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

者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 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并处罚金。 这一罪名在三个

罪名中量刑最轻 ， 而且是自诉案

件， 只要单位不追究刑事责任， 基

本上就可以放人。

合同现无罪铁证

从目前的情况看， 检察机关批

捕的罪名是职务侵占罪， 但我认为

王志强有挪用的事实， 但没有拒不

返还、 故意侵占的意图和表现。 保

险公司要求王志强立即交回保费，

王志强恐怕是手上的钱用得差不多

了， 一下子还不出来， 双方产生矛

盾以致保险公司报案， 本案定职务

侵占是很勉强的。

我想不明白公安机关为什么会

以这个罪名立案， 同时决定先阅卷

后， 再确定最终的应对思路。

很快， 我在办案机关看到了案

卷。 其中有王志强给客户签收时留

的收条， 而且收条上的时间显示他

拿到客户的保费已超过三个月， 公

安机关给交这笔保费的客户也作了

笔录， 这些都可以证实王志强确实

收钱了。

阅卷到最后一册时， 我本已不

想再看了， 因为都是本案涉及的保

险公司的合同。 但是， 职业的习惯

还是告诉我， 决不能忽视每一份证

据。

翻着翻着， 我突然看到一份保

险代理合同， 该合同第一栏就清清

楚楚地写着：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 》 、 《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

（试行）》， 甲乙双方根据平等、 协

商一致的原则， 就甲方委托乙方代

理保险业务事宜达成本合同。

作为律师， 平常看到这种 “套

路话” 都会有点不耐烦， 但在本案

就不同了。 合同法是民事法律的一

部份， 民事法律规范的是平等主体

之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 就保险代

理和保险费的处理， 保险公司和王

志强双方地位平等， 王志强不是隶

属于保险公司的， 也就不是公司的

员工。

因此， 本案无论职务侵占罪还

是挪用资金罪都不能成立， 甚至连

侵占罪都不一定能成立。

辩法理检察院撤诉

按耐住兴奋的心情， 我继续细

看保险代理合同， 发现合同第一条

还特别说明： 本合同的订立并不直

接或间接地构成甲乙双方之间的劳

动关系。

看到这里， 我实在有放声大笑

的冲动。

保险公司对业务员的管理近似

于对员工的管理， 但保险公司却不

想承担这些业务员的养老、 医疗、

工伤、 社保及与劳动用工制度有关

责任， 所以才会特别约定不构成劳

动关系。 这一划清界限的条款， 此

时无疑是王志强的救命稻草。 既然

不是公司员工， 当然就不存在 “职

务” 侵占， 也不构成挪用资金， 至

于作为自诉案件的侵占罪， 至少是

可以协商和解的， 它不同于国家强

制追诉的公诉案件， 没有任何协商

的余地。 更何况， 我认为本案连侵

占罪都构不成。

我立即当场向案件承办人提出

我的看法， 明确要求撤销案件。 案

件承办人也大吃一惊， 说需要再仔

细研究后再给回复。

几天后， 办案人员给了答复，

说经重新审查集体研究后认为， 该

案不属于公诉案件， 不构成职务侵

占罪， 作出撤案处理， 并通知了保

险公司。

然而保险公司并不善罢甘休，

他们立即以刑事自诉的方式诉至法

院， 法院随即批准继续逮捕羁押。

我立即找到了该案的承审法

官， 提出三点理由： 1、 保险公司

承认与王志强之间是代理关系， 保

险代理合同就是证据。 代理关系是

民事关系， 有争议和纠纷应当通过

民事程序解决， 而不是刑事审判；

2、 保险费是王志强通过代理方式

从投保客户处获得的， 只要王志强

没有交付保险公司， 该款就不属于

保险公司， 要侵占也是侵占投保人

的钱 ， 而不是保险公司 。 简而言

之， 这钱暂时还与保险公司无关。

3、 如果是民事案件却当刑事案件

处理， 将王志强关押， 法院要承担

错案责任， 也要承担赔偿责任， 希

望法院慎重处理， 法律意见书我会

随后补充提交给法院。

改自诉双方终和解

从法院回来的当天， 我连夜起

草了法律意见书， 第二天就送达了

承办法官。

我首先提出： 本案系一起民事合

同纠纷， 不是刑事案件， 王志强不构

成职务侵占也不构成侵占罪， 保险公

司以侵占罪为由向贵院提起刑事自

诉 ， 在证据和法律依据上均明显不

足， 应当立即撤销案件 ， 释放王志

强。

随后我详述了自己的理由 ： 首

先 ， 王志强和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份

《保险代理合同书》， 双方存在着具有

典型民事特征的合同法律关系。

其次， 本案中保险代理合同的标

的是保险费和代理费。

王志强按约定向保险公司交付保

险费， 保险公司按约定向王志强交付

代理费， 代理费的多少与王志强代理

所得的保险费成正比。 因此， 保险费

和代理费均属本案 《保险代理合同

书》 履行的标的额， 也是双方履行的

主要义务， 我们既不能因为保险公司

未及时向王志强支付代理费而指控其

侵占， 同样也不能因为王志强未及时

向保险公司交付保险费， 而指控其侵

占。

再次， 王志强未向保险公司及时

交付保险费 ， 依据 《保险代理合同

书》 仅构成滞留保险费， 王志强应承

担的是民事上的违约责任， 而不是刑

事责任。

最后， 对王志强滞留保险费的处

理， 双方在 《保险代理合同书 》 的

“违约责任” 部分明确约定， 由王志

强按每日千分之一向保险公司支付滞

纳金。

另外我还指出， 王志强收取的保

险费只要没有交付保险公司， 在法律

上应视为他没有完成代理行为， 该款

仍属于投保客户所有， 即使要对王志

强追究责任， 也应由投保客户追究，

而不是保险公司。

该意见书送达两天后， 法官打来

电话 ， 问我是否可以和保险公司和

解。 征求家属意见后， 我们选择了和

解。

经过几轮协商， 由王志强家属代

为退回 5 万多元保险费给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与投保客户之间的事宜由公

司处理， 法院同意在处理完保费后第

二天即放人。

在交回保费后， 王志强很快获得

了自由。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收了个人客户的保险费 5 万多元， 却不交给保险公司， 保险

业务员因此被逮捕， 涉嫌的罪名是职务侵占。

身为邻居的我受其母之托为他提供法律帮助。 会见时， 他一

再抱怨自己被保险公司骗了， 那么， 这件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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